
证券代码：603209 证券简称：兴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0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王良华先生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为16,249,900股，占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00%，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5年8月4日，公司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王良华先生出具的《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

住所

通讯地址

通讯方式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王良华

男

中国

350521******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

1350******

否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王良华

变动方式

大宗交易

变动期间

2025年8月1日-2025年8月
4日

减持数量（股）

550,100

变动比例（%）

0.17

根据公司于2025年7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兴通

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王良华先生因个

人资金需求，拟通过大宗交易或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

超过4,200,000股，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29%。

王良华先生于 2025年 8月 1日至 2025年 8月 4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550,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7%。王良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16,800,000股变动至16,
249,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5.17%减少至5.00%，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的股份数量及比例

股东

王良华

合计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公司股份

股数（股）

16,800,000

16,800,000

占总股本比例（%）

5.17

5.17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公司股份

股数（股）

16,249,900

16,249,900

占总股本比例（%）

5.00

5.00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化，不会对

公司的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

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

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并按照

相关要求及时告知公司对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5日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兴通股份

股票代码：603209
信息披露义务人：王良华

住所：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
通讯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持，拥有权益的股份触及5%

报告签署日期：2025年8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
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授权

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兴通股份、上市公司、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中国证监会

指

指

指

指

指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王良华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减持公司股票导致拥有权益的股份触及5%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

所致。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王良华

男

中国

身份证号

住所

通讯地址

通讯方式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350521******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

1350******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形。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个人资金需求，按照已公告的减持计划减持公司股

份所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根据公司于2025年7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兴通

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王良华先生因个

人资金需求，拟通过大宗交易或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

超过4,200,000股，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29%。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除上述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

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股份权益发生变动的可能。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

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关批准程序。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16,80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17%。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16,249,9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00%，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股东

王良华

合计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公司股份

股数（股）

16,800,000

16,800,000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5.17

5.17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公司股份

股数（股）

16,249,900

16,249,900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5.00

5.00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王良华先生于 2025年 8月 1日至 2025年 8月 4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550,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7%。王良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16,800,000股变动至16,
249,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5.17%减少至5.00%，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兴通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及

其他任何权利限制。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上市公司董事应当披露的情况

1、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种类、数量、比

例，以及权益变动的时间、方式参见本节之“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情况”、“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信息披露义务人王良华先生为上市公司的董事，信息披露义务人王良华先生不存在在

其他公司任职的情形，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至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情形，

最近3年不存在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

3、信息披露义务人王良华先生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情

形。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其

他买卖兴通股份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报告书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

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亦不存在其他应当为避免

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案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3、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兴通股份证券部，供投资者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王良华

2025年8月4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 有 权 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权 益 变动 方式
（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
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
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兴通股份

王良华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是 □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大宗交易 （请注明）

股票种类： A股
持股数量： 16,800,000股
持股比例： 5.17%

股票种类： A股
变动数量： 550,100股
变动比例： 0.17%
变动后数量： 16,249,900股
变动后比例： 5.00%

时间： 2025年8月1日至2025年8月4日
方式： 大宗交易

是 □ 否 √（不适用）

是 □ 否 √

是 □ 否 √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驿峰东路295
号兴通海运大厦

603209

不适用

有 □ 无 √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王良华

2025年8月4日

B44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8月5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6月20日、2025年7月

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股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2025年7月10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收到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

公告》《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暂未实施股份回购。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将于首次回购股份

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

二、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四日

证券代码：000977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2025-040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7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产 品

生产量

其中：大型

中型

2025年
7月份

3,849

2,263

950

去年同期

2,600

1,322

853

单月数量
同比变动

48.04%

71.18%

11.37%

本年
累计

25,262

13,149

7,569

去年同期累计

23,860

13,990

7,200

累计数量同比
变动

5.88%

-6.01%

5.13%

轻型

销售量

其中：大型

中型

轻型

636

3,219

1,570

943

706

425

3,355

1,993

870

492

49.65%

-4.05%

-21.22%

8.39%

43.50%

4,544

24,540

12,708

7,258

4,574

2,670

23,910

14,018

7,180

2,712

70.19%

2.63%

-9.35%

1.09%

68.66%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八月四日

证券代码：600066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2025-043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证券代码：601236 证券简称：红塔证券 公告编号：2025-035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用于注销

暨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并于2025年8月4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7日、2025年8月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方

案》（公告编号：2025-030）、《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4）。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减少公

司注册资本。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76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以回购股份价格上限12.76元/股（含）测算，预计回购

股份数量约为 7,836,991股至 15,673,981股，约占公司截至 2025年 3月末总股本的 0.17%至

0.33%。具体的回购数量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

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

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的，不会因此影响其

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联系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申报，采取邮寄、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债权

申报的债权人需先致电公司进行确认，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每个工作日的9:30-11:30；13:00-17:00
2.申报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155号附一号红塔大厦9楼

3.联系部门：资金财务部

4.联系电话：0871-63538230
5.邮箱地址：zjcwb-ggyx@hongtastock.com
其他说明：以邮寄方式申报的，需注明“申报债权”，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电子邮

件方式申报的，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4日

证券代码：601236 证券简称：红塔证券 公告编号：2025-034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155号附1号红塔大厦16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62

862

3,805,969,792

3,805,969,792

80.6898

80.689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景峰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翟栩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05,447,282

比例（%）

99.9862

反对

票数

392,040

比例（%）

0.0103

弃权

票数

130,470

比例（%）

0.0035

1.02、议案名称：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05,253,442

比例（%）

99.9811

反对

票数

394,840

比例（%）

0.0103

弃权

票数

321,510

比例（%）

0.0086

1.03、议案名称：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05,256,362

比例（%）

99.9812

反对

票数

571,360

比例（%）

0.0150

弃权

票数

142,070

比例（%）

0.0038

1.04、议案名称：回购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04,651,592

比例（%）

99.9653

反对

票数

994,090

比例（%）

0.0261

弃权

票数

324,110

比例（%）

0.0086

1.05、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04,813,392

比例（%）

99.9696

反对

票数

779,290

比例（%）

0.0204

弃权

票数

377,110

比例（%）

0.0100

1.06、议案名称：拟回购股份的用途、资金总额、数量和占总股本的比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05,004,962

比例（%）

99.9746

反对

票数

799,860

比例（%）

0.0210

弃权

票数

164,970

比例（%）

0.0044

1.07、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05,179,022

比例（%）

99.9792

反对

票数

394,060

比例（%）

0.0103

弃权

票数

396,710

比例（%）

0.0105

1.08、议案名称：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事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05,416,482

比例（%）

99.9854

反对

票数

390,840

比例（%）

0.0102

弃权

票数

162,470

比例（%）

0.004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
议案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目
的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回购期限

回购股份的价格

拟回购股份的用途、资金
总额、数量和占总股本的
比例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办理
本次回购股份的事宜

同意

票数

-

182,177,582

181,983,742

181,986,662

181,381,892

181,543,692

181,735,262

181,909,322

182,146,782

比例（%）

-

99.7140

99.6079

99.6095

99.2784

99.3670

99.4719

99.5671

99.6971

反对

票数

-

392,040

394,840

571,360

994,090

779,290

799,860

394,060

390,840

比例（%）

-

0.2145

0.2161

0.3127

0.5441

0.4265

0.4377

0.2156

0.2139

弃权

票数

-

130,470

321,510

142,070

324,110

377,110

164,970

396,710

162,470

比例（%）

-

0.0715

0.1760

0.0778

0.1775

0.2065

0.0904

0.2173

0.089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形。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冯楠、班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

● 报备文件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1日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1,000万元（含）且不高于2,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及

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14.70元/股，回购用途为在未

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

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25年8月2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取得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大德路支行支行出具的

《融资承诺函》，承诺为公司上述回购事宜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800万元且不高于回购股票金

额的90%的专项回购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贷款用于回购白云电器股票（603861.SH）。

具体贷款事宜以双方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根据后续市场情况和资金到位情况，在回购期限内择机作出回

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5日

证券代码:603861 证券简称:白云电器 公告编号:2025-054
转债代码:113549 转债简称:白电转债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3.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用以投资银行、券商、信托等金融机构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在此额

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委托理财期限为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3月29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继峰股

份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

近期，公司使用9,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北仑支行（以下简

称“浦发银行北仑支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已到期赎回，相关本金及利息收入已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受托方

浦 发 银 行 北 仑

支行

产品名称

利多多公司稳利 25JG3278 期（1

个月看涨网点专属）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

认购金额

9,000.00

产品期限

30天

年化收益率

1.80%

到期赎回情况

本金金额

9,000.00

收益金额

13.50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4日

证券代码：603997 证券简称：继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9
转债代码：110801 转债简称：继峰定01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股东株式会社T&K TOKA（以下简称“TOKA”或“转让方”）保证向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杭华股份”）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7.09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12,603,855股。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 本次权益变动为被动稀释、询价转让，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

● 本次询价转让后，株式会社T&K TOKA持股比例由29.61%减少至26.61%。

一、转让方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7月28日，首发前股东株式会社T&K TOKA所持公司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1

股东名称

株式会社T&K TOKA

持股数量（股）

124,394,4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9.61%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株式会社T&K TOKA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非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二)转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株式会社T&K TOKA无一致行动人。

(三)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1

股东姓名

株 式 会 社 T&K
TOKA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24,394,400

124,394,400

持股比例

29.61%

29.61%

拟 转 让 数 量
（股）

12,603,855

12,603,855

实 际 转 让 数 量
（股）

12,603,855

12,603,855

实际转让数
量占总股本

比例

3.00%

3.00%

转让后持股
比例

26.61%

26.61%

注：上表中的“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系转让方截至2025年7月28日的持股数量及持股

比例。

(四)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株式会社T&K TOKA
本次权益变动后，株式会社T&K TOKA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将从29.90%减少至26.61%，具

体变动情况如下：

2024年9月19日，因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公司总股本由416,000,000股变

动为420,128,500股，株式会社T&K TOKA在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持有公司的股

份比例从29.90%被动稀释至29.61%。

2025年8月4日，株式会社T&K TOKA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公司12,603,855股股份（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3.00%）。本次询价转让后，株式会社 T&K TOKA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从

29.61%下降至26.61%。

1.基本信息

株式会社T&K TOKA基本
信息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株式会社T&K TOKA

日本国埼玉县入间郡三芳町大字竹间泽283番地1

2025年8月4日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株式会社 T&K TO-
KA

变动方式

其他

询价转让

合计

变动日期

2024年9月19日

2025年8月4日

-

权益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

减持股数（股）

-

12,603,855

12,603,855

减 持 比
例

0.29%

3.00%

3.29%

注1：变动方式“其他”是指公司限制性股票归属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株式会社T&K TO⁃
KA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注2：“减持比例”是以权益变动发生时公司总股本数为基础测算；

注3：表格中比例如有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株 式 会 社 T&K
TOKA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数量（股）

124,394,400

124,394,400

占总股本比例

29.90%

29.90%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111,790,545

111,790,545

占总股本比例

26.61%

26.61%

注：上表中“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之“占总股本比例”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前的

总股本416,000,000股计算；“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之“占总股本比例”根据公司截至本报告签

署之日的总股本420,128,500股计算。

三、受让方情况

(一)受让情况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受让方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指南行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博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誉辉资本管理（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者类型

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

证券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实 际 受 让 数 量
（股）

2,240,000

2,173,855

1,680,000

1,650,000

1,350,000

860,000

650,000

450,000

450,000

400,000

350,000

350,000

12,603,855

占总股本比
例

0.53%

0.52%

0.40%

0.39%

0.32%

0.20%

0.15%

0.11%

0.11%

0.10%

0.08%

0.08%

3.00%

限 售 期
（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

注：表格中比例如有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询价过程

转让方与组织券商综合考虑转让方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

下限。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下限不低于中金公司向投资者发送《股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

转让方式减持杭华股份首发前股份之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5
年7月29日，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杭华股份股票交易均价的70%。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100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金公司18家、

证券公司16家、保险机构7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7家、私募基金51家、期货公司1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2025年7月30日上午7:15至9:15，组织券商

收到《认购报价表》合计14份，均为有效报价，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均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三)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14份。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12家投资者

获配，最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7.09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1,260.3855万股。

(四)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认购

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股份

转让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

《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 号一一询价转让和配售》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

让股份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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